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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ookmark: _Toc27405][bookmark: _Hlk525313924]摘  要

[bookmark: _Toc6821][bookmark: _Toc24668][bookmark: _Toc12842]一、基本情况
（一）项目概况
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固体废物污染环境防治法》和《城市市容和环境卫生管理条例》等法律法规，昆明市制定了《昆明市生活垃圾管理条例》。西山区依照文件要求，设立“垃圾处理专项经费”项目，并安排西山区市政综合服务中心（以下简称“区综合服务中心”）为项目预算单位，主要委托第三方公司对生活垃圾进行规范处置，确保所有垃圾密闭运输至云南绿色能源有限公司进行无害化处理，力求实现生活垃圾无害化处理率100%。
（二）项目资金安排情况
1.资金来源及到位情况
2023年本项目预算资金3,571.32万元，根据《关于下达2023年主城区垃圾处理经费的通知》（西财建〔2023〕57号）、《关于下达2023年第二批主城区生活垃圾处理经费的通知》（西财建〔2023〕177号）等文件，截至2023年12月31日，实际到位资金3571.32万元，资金到位率100%。
2.资金使用情况
截至2023年12月31日，本项目共支出3,571.32万元，预算执行率100%。其中，用于垃圾处理专项经费的实际支出金额为2,967.50万元，剩余603.82万元用于支付“环卫一体化PPP项目一期专项经费”以及“西山区环卫一体化PPP（二期）项目经费”的费用。
[bookmark: _Toc6479][bookmark: _Toc16692][bookmark: _Toc22688]二、绩效评价结论
垃圾处理专项经费绩效评价得分94分，评价等级为“优”。一级指标具体得分情况详见下表：
表1 绩效评价得分情况表
	一级指标
	指标分值
	评价得分
	得分率

	决策
	15.00
	14.00
	93.33%

	过程
	20.00
	20.00
	100.00%

	产出
	35.00
	30.00
	85.71%

	效益
	30.00
	30.00
	100.00%

	合 计
	100.00
	94.00
	94.00%


总体来看，本项目立项依据充分、立项程序规范，内容完善，项目实施方案及财务管理制度健全，项目实施效果良好，但仍存在绩效目标设定还有待加强，个别工作及时性有待加强等问题。
[bookmark: _Toc18700][bookmark: _Toc6130][bookmark: _Toc6891]三、存在的主要问题
[bookmark: _Toc12404]（一）绩效目标编制不准确，绩效管理有待加强
个别指标编制不够准确，如质量指标的三级指标中编辑的“及时收集、清运、处置、垃圾处置验收率”，并非指标描述形式；时效指标设置的“对项目进行监督、管理及考核频次”以及“项目资金每月按三方核定垃圾处置量进行支付”，并非时效指标。
[bookmark: _Toc11661]（二）加强项目规整，进一步规范财政支出
本项目主要用于支付焚烧厂的运营处置费，但是由于存在两种资金来源的情况，导致部分资金可用于其他项目支出，在支出方面可能存在混支的风险。
[bookmark: _Toc27628][bookmark: _Toc6606][bookmark: _Toc233]四、建议
[bookmark: _Toc9669]（一）加强绩效管理工作，提升单位绩效意识
建议区综合服务中心按照国家、省、市、区绩效相关工作要求，严格编制绩效目标表，确保后续指标评价的完整性及整体目标设置的合理性。对于本次项目，质量指标建议调整为“垃圾统计准确率”，用于考核统计量与实际处置垃圾量是否一致。时效指标建议更改为“资金支付及时性”以及“工作开展及时性”，用于考核项目中的各项工作以及资金支付是否在年度内完成。
[bookmark: _Toc10308]（二）进一步明确资金使用方向，加强财政资金支出的合规性
建议区综合服务中心严格按照资金支出计划，分配市级资金至符合支出范围的项目中，如本次资金支出可以将市级资金分配至环卫一体化的项目中，确保专项资金的使用原则，避免了使用本项目预算资金支付其他项目资金的歧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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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ookmark: _GoBack]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预算法》《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全面实施预算绩效管理的意见》（中发〔2018〕34号）、《中共云南省委云南省人民政府关于全面实施预算绩效管理的实施意见》（云发〔2019〕11号）、《云南省财政厅关于印发云南省财政厅绩效评价质量控制机制（试行）的通知》（云财办〔2022〕14号）的要求，昆明市西山区财政局（以下简称“区财政局”）委托昆明池砾项目咨询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池砾公司”）对垃圾处理专项经费（以下简称“本项目”）开展绩效评价。现将评价情况报告如下：
[bookmark: _Toc29247]一、基本情况
[bookmark: _Toc10006]（一）项目概况
[bookmark: _Toc13322]1.项目设立背景
为了加强生活垃圾管理，改善城乡人居环境，保障公众健康，推进生态文明建设，促进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固体废物污染环境防治法》《城市市容和环境卫生管理条例》等法律、法规，结合云南省昆明市实际，昆明市制定了《昆明市生活垃圾管理条例》，提出“市、县（市、区）人民政府和开发（度假）区管委会应当加强对本辖区内生活垃圾管理工作的领导，将生活垃圾管理工作纳入本级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保障资金投入和土地供给。生态环境部门负责指导和监督有害垃圾的运输、处置工作，对生活垃圾处置企业污染环境防治工作进行监督管理。”
昆明市西山区依据省、市相关要求，设立了“垃圾处理专项经费”项目，并由区综合服务中心作为预算单位负责实施。
依据《昆明市生活垃圾（飞灰）应急处置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关于印发生活垃圾（飞灰）调配处置工作方案的通知》要求，区综合服务中心对主城区及3个涉农街道的生活垃圾进行规范处置，其中西山区生活垃圾全部密闭运输至云南绿色能源有限公司/西山海口垃圾焚烧发电厂（以下简称“垃圾焚烧厂”），然后进行无害化处置，保障生活垃圾无害化处理率达100%。区综合服务中心每月对生活垃圾量进行核定，按照《关于调整昆明市城市生活垃圾处理费收费标准的通知》（昆发改审批办〔2009〕47号）和《西山区垃圾焚烧发电厂垃圾供应与决算协议》相关规定，以每吨垃圾90元的单价进行结算。
[bookmark: _Toc23086]2.项目设立目的
本项目旨在加强生活垃圾管理，改善城乡人居环境，保障公众健康，推动生态文明建设。依据相关法律法规，昆明市西山区设立“垃圾处理专项经费”，通过规范垃圾处置、实现100%无害化处理，确保生活垃圾的密闭运输至垃圾焚烧厂。此举不仅提升了管理效率，也有助于降低环境污染，保护居民健康，促进可持续发展，最终实现经济与生态的双重效益。
[bookmark: _Toc31402]（二）项目资金安排情况
1.资金来源及到位情况
本项目预算单位为区综合服务中心，2023年项目预算金额为3,571.32万元，共有5个子项目组成，其中，主城区生活垃圾处理经费、生活垃圾处理专项资金及垃圾处置专项经费为一般公共预算，主要用于支付2022年11月至2023年11月期间，西山区主城区、碧鸡街道、海口街道以及团结街道的垃圾焚烧费用。第二批主城区垃圾处理经费、第三批主城区垃圾处理经费为市级资金，主要用于支付辖区垃圾收集运输（中转）费和处置费。具体如下。
表1 预算构成表
单位：万元
	项目构成
	预算金额

	主城区生活垃圾处理经费
	800.00 

	生活垃圾处理专项资金
	581.32 

	垃圾处置专项经费
	1,000.00 

	第二批主城区垃圾处理经费
	800.00 

	第三批主城区垃圾处理经费
	390.00 

	合计
	3,571.32 


根据《关于下达2023年主城区垃圾处理经费的通知》（西财建〔2023〕57号）、《关于下达2023年第二批主城区生活垃圾处理经费的通知》（西财建〔2023〕177号）、《关于下达2023年第三批主城区生活垃圾处理经费的通知》（西财建〔2023〕130号）等文件，2023年本项目共下达预算3571.32万元，预算到位率100%。
2.资金使用情况
本项目2023年实际支出3,571.32万元，预算执行率100%。用于垃圾焚烧厂支出金额为2,967.50万元，剩余603.82万元用于支付环卫一体化PPP项目一期专项经费以及西山区环卫一体化PPP（二期）项目的垃圾处置的费用，具体如下：
表2 预算执行明细表
单位：万元
	项目构成
	预算金额
	支出
	其他项目支出

	主城区生活垃圾处理经费
	800.00 
	800.00
	0.00

	生活垃圾处理专项资金
	581.32 
	1,470.77
	110.55

	垃圾处置专项经费
	1,000.00 
	
	

	第二批主城区垃圾处理经费
	800.00 
	306.73
	493.27

	第三批主城区垃圾处理经费
	390.00 
	390.00
	0.00

	合计
	3,571.32 
	2,967.50
	603.82


[bookmark: _Toc27222]（三）项目实施内容 
[bookmark: _Toc29350][bookmark: _Toc26645][bookmark: _Toc23053][bookmark: _Toc10825]1. 计划实施内容
[bookmark: _Toc5378]本项目主要用于支付2022年11月至2023年11月期间，西山区主城区、碧鸡街道、海口街道及团结街道的垃圾焚烧费用。根据区综合服务中心的计划，2023年预计焚烧垃圾量为328500吨。区综合服务中心将按照《关于调整昆明市城市生活垃圾处理费收费标准的通知》（昆发改审批办〔2009〕47号）和《西山区垃圾焚烧发电厂垃圾供应与决算协议》，垃圾处置按每吨90元的单价计算。
2.实际实施内容
根据区综合服务中心提供的《西山区市政综合服务中心垃圾处置资金拨付审批表》以及相关会议纪要，本项目2023年共处置垃圾量为329721.96吨垃圾，相较计划完成率达到100.37%，其中主城区全年共处置垃圾294854.31吨、团结街道9058.7吨、海口17092.8吨、碧鸡8716.15吨。
此外，由于2022年11月上半月的费用已在2022年支付，因此本次评价周期按照实际支付进行统计。按照每吨90元的单价计算，2023年实际产生费用2,967.5万元。具体每月处置量如下：
表3 垃圾处置明细表 
	年份
	月份
	西山区主城区（吨）
	团结街道（吨）
	海口街道（吨）
	碧鸡街道（吨）
	总处置量（吨）
	支付金额
（万元）

	2022年
	十一月
	15063.28
	/
	/
	/
	15063.28
	/

	
	
	7239.21
	/
	/
	/
	7239.21
	65.15

	
	十二月
	22392.24
	654.86
	1282.94
	628.49
	24958.53
	224.63

	2023年
	一月
	21554.7
	784.18
	1497.12
	705.66
	24541.66
	220.87

	
	二月
	22466.88
	692.12
	1320.82
	665.88
	25145.7
	226.31

	
	三月
	24775.78
	722.18
	1447.04
	789.9
	27734.9
	249.61

	
	四月
	23951.42
	670.64
	1324.36
	731.64
	26678.06
	240.1

	
	五月
	24827.56
	734.84
	1408.38
	767.98
	27738.76
	249.65

	
	六月
	24251.98
	731.62
	1415.68
	721.62
	27120.9
	244.09

	
	七月
	25521.22
	779.36
	1488.84
	734.66
	28524.08
	256.72

	
	八月
	26062.74
	830.18
	1580.06
	847.42
	29320.4
	263.88

	
	九月
	24176.96
	872.04
	1441.46
	752.22
	27242.68
	245.18

	
	十月
	24100.4
	841.08
	1503.84
	801.5
	27246.82
	245.22

	
	十一月
	23533.22
	745.6
	1382.26
	569.18
	26230.26
	236.07

	总计
	294854.31
	9058.7
	17092.8
	8716.15
	329721.96
	2,967.50


根据项目支出情况，本项目有603.82万元用于支付环卫一体化PPP项目一期专项经费以及西山区环卫一体化PPP（二期）项目经费2023年所产生的费用。此类费用同属于垃圾处置费用，但是结算单价略高于本项目为103.9元/每吨。根据《西山区市政综合服务中心垃圾处置资金拨付审批表》，本项目共支付垃圾处置量58115.81吨垃圾。具体明细如下：
表4 其他项目垃圾处置明细表 
	月份
	处置量（吨）
	支付金额（万元）
	备注

	七月
	18373.57
	190.90
	/

	
	7147.65
	/
	未支付，不计入本次统计

	十月
	7891.38
	/
	已在其他项目中支付，不计入本次统计

	
	16209.02
	168.41
	/

	十一月
	23533.22
	244.51
	/

	总计
	58115.81
	603.82
	/


[bookmark: _Toc5347]（四）项目绩效目标设立情况
1.预算批复（申报）绩效目标和绩效指标情况
本项目未单独设置整体的绩效目标表，但是5个子项目均设置了绩效目标表，具体见附件1。
2.绩效评价调整后的绩效目标和绩效指标情况
[bookmark: _Toc76][bookmark: _Toc13974]通过对本项目的预算申报材料、绩效自评报告及部门职能职责进行分析，在与被评价单位充分沟通的基础上，确定本项目绩效目标，绩效评价调整后的绩效目标和绩效指标见附件1。
[bookmark: _Toc13277]（五）组织管理情况
[bookmark: _Toc31860][bookmark: _Toc31380][bookmark: _Toc11168][bookmark: _Toc31869][bookmark: _Toc15491]区综合服务中心负责对环卫一体化服务企业生活垃圾收运源头、途径、处置的监督管理及收运垃圾量的核定工作，定期研判、部署、生活垃圾清运处置相关工作。为做好西山区生活垃圾清运处理工作，确保生活垃圾无害化处理率达100%，西山区成立生活垃圾处理工作领导小组，负责生活垃圾处理各项工作，由分管领导定期召开生活垃圾核量专题会，将每月生活垃圾清运费核拨资金上报中心主任办公会研究后进行拨款，计财科每月对存在问题进行研究，提出解决方案和整改措施。
[bookmark: _Toc24624]二、绩效评价工作开展情况
[bookmark: _Toc6242][bookmark: _Toc32250][bookmark: _Toc13545]（一）绩效评价目的、对象和范围
[bookmark: _Toc23687]1.评价目的
通过分析项目立项情况、资金使用情况、项目实施情况、项目绩效表现情况，了解资金使用是否达到预期目标、资金管理是否规范、资金使用是否有效，检验资金支出效率和效果，分析存在问题及原因，及时总结经验，改进管理措施，不断增强和落实绩效管理责任，完善工作机制，有效提高资金管理水平和使用效益。
2.评价对象及范围
[bookmark: _Toc28767][bookmark: _Toc11265]本次评价对象为垃圾处理专项经费，评价资金量3,571.32万元。评价的时间范围为2023年1月1日—2023年12月31日。
[bookmark: _Toc28027]（二）绩效评价原则、评价指标体系和等级、评价方法、评价抽样
1.绩效评价原则
本次绩效评价严格遵循公平、客观、可行、公开的基本原则：
（1）公平性原则。坚持公平的原则客观真实地反映绩效评价结果，运用科学合理的方法，按照规范的程序，对项目绩效进行客观、公正地反映。
（2）客观性原则。绩效评价过程中将考核标准与绩效目标进行紧密联系，采取公众评判法、成本分析法等方法，以事实为依据，以数据为基础，客观真实评价项目整体效益。
（3）可行性原则。绩效评价标准应客观反映被评价单位的履职情况，评价的数据来源应具备明确的收集渠道，绩效指标应具备可考核性，保证绩效评价工作的可操作性。
（4）公开性原则。绩效评价过程中评价内容、评价标准、评价结果应对被评价单位公开，避免评价结论出现误判。
2.绩效评价指标体系和等级
[bookmark: _Toc1625][bookmark: _Toc48250777]根据《财政部关于印发〈预算绩效评价共性指标体系框架〉的通知》（财预〔2013〕53号）、《财政部关于印发〈项目支出绩效评价管理办法〉的通知》（财预〔2020〕10号）、《云南省财政厅关于印发〈云南省项目支出绩效评价管理办法〉的通知》（云财绩〔2020〕11号）等文件要求，按照绩效评价的基本原理、原则和项目特点，项目组在绩效评价共性指标体系的基础上，结合项目实施内容，设置了针对本项目的指标体系及评价标准。
评价指标体系包括决策、过程、产出和效益4个一级指标，下设10个二级指标和22个三级指标。综合绩效评价总分值为100分，其中决策分值15分，过程分值20分，产出分值35分，效益分值30分。本次绩效评价结果共分为4个等级：综合得分在90-100分（含90分）为优；综合得分在80-89分（含80分）为良；综合得分在60-79分（含60分）为中；综合得分在60分以下为差。
3.绩效评价方法
本次绩效评价严格按照《财政部关于印发〈项目支出绩效评价管理办法〉的通知》（财预〔2020〕10号）、《云南省财政厅关于印发〈云南省项目支出绩效评价管理办法〉的通知》（云财绩〔2020〕11号）等文件规定，采用定量与定性相结合、审阅自评相结合，对收集的相关基础资料，在归集、整理、分析的基础上，选择比较法、因素分析法、公众评判法、专家评议等评价方法。
（1）比较法。通过对绩效目标和实施效果、历史和当期情况、不同部门和地区同类支出的比较，综合分析其绩效目标的实现程度。
（2）因素分析法。通过综合分析影响项目资金支出绩效目标实现、实施效果的内外因素，评价项目绩效。
（3）公众评判法。通过专家评估、公众问卷及抽样调查等对财政支出效果进行评判，评价绩效目标实现程度。
（4）查问询证法和实地考察法。通过对项目采取书面材料检查、实地勘察、访谈等方式，对有关情况包括自评材料反映信息的真实性、准确性、全面性等进行深入具体、独立客观地了解与核实，形成书面及现场分析评价意见。
[bookmark: _Toc28874][bookmark: _Toc14103][bookmark: _Toc27181][bookmark: _Toc5528]（三）绩效评价工作过程
1.资料收集
池砾公司成立项目组，了解并收集与绩效评价项目相关的文件、资料，为研究制定绩效评价工作方案做好前期准备。
2.编制实施方案
结合项目资料设计绩效评价指标体系、调查问卷等工作底稿。
3.实施方案评审
由区财政局组织实施方案评审，形成方案修改意见，修改形成方案终稿。
4.实地调研
根据项目分组安排，前往现场与相关部门对接并进行现场调研，包括资料核查、访谈、数据收集及问卷调查等工作。
5.撰写绩效评价报告
分析资料，统计数据，根据相应标准，进行综合性评价，完成绩效评分，并形成评价结论；根据评价结论撰写绩效评价报告初稿。
6.绩效评价报告评审
由区财政局组织绩效评价报告评审，形成报告修改意见；根据修改意见修改报告形成最终稿。
7.撰写绩效评价汇总报告
根据各项目绩效评价结果撰写绩效评价汇总报告。
[bookmark: _Toc1465]三、绩效评价结论
[bookmark: _Toc8156]（一）绩效评价综合结论
[bookmark: _Hlk525314439]垃圾处理专项经费绩效评价得分94分，评价等级为“优”。一级指标具体得分情况详见下表：
表5 绩效评价得分情况表
	一级指标
	指标分值
	评价得分
	得分率

	决策
	15.00
	14.00
	93.33%

	过程
	20.00
	20.00
	100.00%

	产出
	35.00
	30.00
	85.71%

	效益
	30.00
	30.00
	100.00%

	合 计
	100.00
	94.00
	94.00%


总体来看，本项目立项依据充分、立项程序规范，内容完善，项目实施方案及财务管理制度健全，项目实施效果良好，但仍存在绩效目标设定还有待加强，个别工作及时性有待加强等问题。
[bookmark: _Toc26126]（二）绩效目标实现情况
[bookmark: _Hlk525314457]根据本次绩效评价情况，垃圾处理专项经费10个具体绩效指标中，9项实现了预期目标，1个部分实现了预期目标。本项目绩效指标总体实现情况良好，基本实现了垃圾处理专项经费的绩效目标，各指标完成情况详见下表。
表6 绩效指标完成情况表
	绩效指标名称
	指标值
	指标实现情况
	完成情况说明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产出（35分）
	产出数量
	完成生活垃圾清运处置量
	328,500吨/年
	329,721.96吨
	根据区综合服务中心的计划，2023年预计焚烧垃圾量为328500吨。《西山区市政综合服务中心垃圾处置资金拨付审批表》以及相关会议纪要，本项目2023年共处置垃圾量为329721.96吨垃圾，相较计划完成率达到100.37%，其中主城区全年共处置垃圾294854.31吨、团结街道9058.7吨、海口17092.8吨、碧鸡8716.15吨。

	
	产出质量
	生活垃圾规范及无害化处理率
	100%
	100%
	根据会议纪要及访谈，本项目的无害化处理率在2023年度均达到100%。

	
	产出质量
	垃圾统计准确率
	100%
	100%
	根据2022年—2023年各月度主任办公会会议纪要，本项目的垃圾统计吨数并未出现因统计不准确导致的整改或修改情况。

	
	产出时效
	垃圾处置及时性
	及时
	个别情况不及时
	根据区综合服务中心与垃圾焚烧厂签订的《昆明市西山区垃圾焚烧发电厂垃圾供应与结算协议》，本项目应根据每月处理量进行结算，但实际实施中，2022年12月、2023年1月以及7月、8月、9月、10月和11月是集中支付。

	
	产出成本
	成本控制率
	预算范围内
	低于预算
	本项目均按照《关于调整昆明市城市生活垃圾处理费收费标准的通知》（昆发改审批办〔2009〕47号）以及《西山区垃圾焚烧发电厂垃圾供应与决算协议》要求，按照每吨垃圾90元的单价标准进行结算，且实际支出未大于预算金额。

	效益（30分）
	社会效益
	居住环境改善情况
	改善
	改善
	根据项目组查阅相关环境要求，国家对垃圾焚烧厂、中转站等相同职能的单位周围的空气中进行明确规定，其中，氨气不能超过5mg/m³、硫化氢不能超过10mg/m³、臭气浓度不大于10微克以及颗粒物厂界排放限值≤1.0mg/m³。
根据云南中科检测技术有限公司出具的检测报告，垃圾焚烧厂的各项指标均符合国家标准范围内。

	
	
	重大安全事故发生数
	≤0
	0
	本项目未出现重大安全事故。

	
	
	有责投诉事件发生数
	≤0
	0
	本项目未出现因本项目的实施导致的有责投诉。

	
	满意度
	相关单位工作人员满意度
	80%
	100%
	本次发放电子共回收有效问卷20份，经项目组统计计算，受益对象满意度为100%。

	
	
	人民群众满意度
	80%
	90%
	本次发放电子问卷共回收有效问卷51份，经项目组统计计算，受益对象满意度为90%。


[bookmark: _Toc6426]四、绩效评价情况分析
[bookmark: _Toc14682][bookmark: _Toc2767]池砾公司根据绩效管理基本原则，采用比较法、因素分析法、公众评议法等方法，按照《垃圾处理专项经费绩效评价指标体系》，对本项目的各项指标进行分析，具体内容如下：
[bookmark: _Toc25792]（一）决策情况分析
“项目决策类”指标包括项目立项、绩效目标和资金投入三个方面，采用6个三级指标进行考察。权重分值15分，绩效评价得分14分，得分率为93.33%。
1.项目立项
（1）立项依据充分性
本项目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固体废物污染环境防治法》和《城市市容和环境卫生管理条例》等文件设立，项目立项与国家政策方向一致，符合国家、省级、市级相关政策要求；项目立项与区综合服务中心的社会保障科部门职能职责相关；项目属于公共财政支持范围，符合中央、地方事权支出责任划分原则；与相关部门同类项目或部门内部相关项目不重复。因此，指标分值3分，评价得分3分。
（2）立项规范性
区综合服务中心在申报年初部门预算时，对项目进行了同步申报，并填报了项目立项申报表，项目按规定的程序申请设立，提交的文件、材料符合相关要求，项目立项程序规范。因此，指标分值2分，评价得分2分。
2.绩效目标
（1）绩效目标合理性
根据项目绩效目标申报表，本项目的绩效目标与实际工作内容相关，绩效指标涵盖产出数量、质量、时效及效益指标；项目预期产出效益和效果符合正常的业绩水平；目标与预算确定的项目投资额或资金量相匹配。因此，指标分值2分，评价得分2分。
（2）绩效目标明确性
根据项目绩效目标申报表，本项目已将项目绩效目标细化分解为具体的绩效指标，绩效指标涵盖产出数量、质量、时效及效益指标，但是指标编制不够准确，如质量指标中编辑的“及时收集、清运、处置、垃圾处置验收率”，并非指标描述形式；时效指标编制的“对项目进行监督、管理及考核频次”以及“项目资金每月按三方核定垃圾处置量进行支付”，并非时效指标。因此，指标分值3分，评价得分2分。
3.资金投入
（1）预算编制科学性
本项目主要根据《关于调整昆明市城市生活垃圾处理费收费标准的通知》（昆发改审批办〔2009〕47号）和《西山区垃圾焚烧发电厂垃圾供应与决算协议》的文件要求，按照焚烧发电厂垃圾处置专项经费90元/吨进行编制。本项目预算编制经过科学论证；预算内容与项目内容匹配；预算额度测算依据充分；预算确定的项目投资额或资金量与工作任务相匹配。因此，指标分值3分，评价得分3分。
（2）资金分配合理性
根据区综合服务中心提供的项目申报材料，本项目预算资金分配依据充分；资金分配额度合理，与项目单位和地方实际相适应。因此，指标分值2分，评价得分2分。
[bookmark: _Toc12893]（二）过程情况分析
“项目过程类”指标，包括资金管理和组织实施两个方面，采用6个三级指标进行考察。权重分值20分，绩效评价得分20分，得分率为100%。
1.资金管理
（1）资金到位率
根据《关于下达2023年主城区垃圾处理经费的通知》（西财建〔2023〕57号）、《关于下达2023年第二批主城区生活垃圾处理经费的通知》（西财建〔2023〕177号）等文件，本项目2023年共申报预算资金3,428.74万元，截至2023年12月31日，本项目实际收到财政资金3,428.74万元；资金到位率100%。因此，指标分值3分，评价得分3分。
（2）预算执行率
根据项目财务资料，本项目2023年实际支出3,571.32万元，预算执行率100%。因此，指标分值3分，评价得分3分。
（3）资金使用合规性
根据项目单位提供的财务资料，本项目预算资金分配依据充分，与项目单位和地方实际相适应。但是本项目主要用于支付焚烧厂的运营处置费，但是由于存在两种资金来源的情况，导致部分资金可用于其他项目支出，在支出方面可能存在混支的风险。因此，指标分值3分，评价得分3分。
2.组织实施
（1）管理制度健全性
本项目按照《西山区市政综合服务中心生活垃圾清运、收集、处置量核定工作制度（试行）》执行项目管理，项目管理制度健全，职责分工明确；区综合服务中心严格按照《昆明市西山区市政综合服务中心内部控制制度合同管理办法》进行合同管理，合同管理制度合法、合规。因此，指标分值4分，评价得分4分。
（2）绩效自评工作开展情况
区综合服务中心根据绩效工作要求完成绩效自评工作。因此，指标分值3分，评价得分3分。
（3）制度执行有效性
项目组查阅了本项目相关合同，各类合同条款齐全，包含当事人的名称、标的、数量、质量、价款、地点和方式、验收方式、违约责任、解决争议的方法，合同内容与项目实施内容一致。区综合服务中心均按照《西山区市政综合服务中心生活垃圾清运、收集、处置量核定工作制度》相关要求开展实施。因此，指标分值4分，评价得分4分。
[bookmark: _Toc23304]（三）产出情况分析
“项目产出类”指标，包括产出数量、产出质量、产出时效、产出成本四个方面，采用5个三级指标进行考察。权重分值35分，绩效评价得分30分，得分率为85.71%。
1.产出数量
（1）完成生活垃圾清运处置量
根据区综合服务中心的计划，2023年预计焚烧垃圾量为328500吨。《西山区市政综合服务中心垃圾处置资金拨付审批表》以及相关会议纪要，本项目2023年共处置垃圾量为329721.96吨垃圾，相较计划完成率达到100.37%。其中主城区全年共处置垃圾294854.31吨、团结街道9058.7吨、海口17092.8吨、碧鸡8716.15吨。因此，指标分值10分，评价得分10分。
2.产出质量
（1）生活垃圾规范及无害化处理率
根据会议纪要及访谈，本项目的无害化处理率在2023年度均达到100%。因此，指标分值5分，评价得分5分。
（2）垃圾统计准确率
根据2022年—2023年各月度主任办公会会议纪要，本项目的垃圾统计吨数并未出现因统计不准确导致的整改或修改情况。因此，指标分值5分，评价得分5分。
3.产出时效
（1）各项工作开展及时性
根据区综合服务中心与垃圾焚烧厂签订的《昆明市西山区垃圾焚烧发电厂垃圾供应与结算协议》，本项目应根据每月处理量进行结算，但实际实施中，2022年12月、2023年1月以及7月、8月、9月、10月和11月是集中支付。经了解，主要原因是资金到位不及时，导致合同支付集中。因此，指标分值10分，评价得分5分。
4.产出成本
（1）成本控制率
本项目均按照《关于调整昆明市城市生活垃圾处理费收费标准的通知》（昆发改审批办〔2009〕47号）以及《西山区垃圾焚烧发电厂垃圾供应与决算协议》要求，按照每吨垃圾90元的单价标准进行结算，且实际支出未大于预算金额。因此，指标分值5分，评价得分5分。
[bookmark: _Toc752]（四）效果情况分析
“项目效果类”指标，包括社会效益、可持续性和满意度三个方面，采用5个三级指标进行考察。权重分值30分，绩效评价得分30分，得分率为100%。
1.社会效益
（1）居住环境改善情况
根据项目组查阅相关环境要求，国家对垃圾焚烧厂、中转站等相同职能的单位周围的空气中进行明确规定，其中，氨气不能超过5mg/m³、硫化氢不能超过10mg/m³、臭气浓度不大于10微克以及颗粒物厂界排放限值≤1.0mg/m³。具体明细如下：
表7 环境要求明细表
	检测类别
	要求
	标准来源

	氨
	≤5mg/m³
	《公共场所卫生指标及限值要求》

	硫化氢
	≤10mg/m³
	《公共场所卫生指标及限值要求》

	臭气
	≤10
	《垃圾填埋场污染物排放标准》（GB16889-2008）

	颗粒物
	≤1.0mg/m³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标准生活垃圾填埋污染控制标准》GB16889－1997



根据云南中科检测技术有限公司出具的检测报告，垃圾焚烧厂的各项指标均符合国家标准范围，具体见附件4。因此，指标分值6分，评价得分6分。
（2）重大安全事故发生数
根据访谈和相关项目材料和台账，本项目未出现重大安全事故。因此，指标分值6分，评价得分6分。
（3）有责投诉事件发生数
根据访谈和相关项目材料和台账，本项目未出现因本项目的实施导致的有责投诉。因此，指标分值6分，评价得分6分。
3.满意度
（1）相关单位工作人员满意度
本次发放电子问卷共回收有效问卷20份，经项目组统计计算，受益对象满意度为100%。因此，指标分值6分，评价得分6分。
（2） 人民群众满意度
本次发放电子问卷共回收有效问卷51份，经项目组统计计算，受益对象满意度为90%。因此，指标分值6分，评价得分6分。
[bookmark: _Toc25138]五、存在问题及原因分析
[bookmark: _Toc17755][bookmark: _Toc18797]（一）绩效目标编制不准确，绩效管理有待加强
个别指标编制不够准确，如质量指标的三级指标中编辑的“及时收集、清运、处置、垃圾处置验收率”，并非指标描述形式；时效指标设置的“对项目进行监督、管理及考核频次”以及“项目资金每月按三方核定垃圾处置量进行支付”，并非时效指标。
[bookmark: _Toc9958]（二）加强项目规整，进一步规范财政支出
本项目主要用于支付焚烧厂的运营处置费，但是由于存在两种资金来源的情况，导致部分资金可用于其他项目支出，在支出方面可能存在混支的风险。
[bookmark: _Toc11891][bookmark: _Toc4297]六、建议
[bookmark: _Toc27537]（一）加强绩效管理工作，提升单位绩效意识
建议区综合服务中心按照国家、省、市、区绩效相关工作要求，严格编制绩效目标表，确保后续指标评价的完整性及整体目标设置的合理性。对于本次项目，质量指标建议调整为“垃圾统计准确率”，用于考核统计量与实际处置垃圾量是否一致。时效指标建议更改为“资金支付及时性”以及“工作开展及时性”，用于考核项目中的各项工作以及资金支付是否在年度内完成。
[bookmark: _Toc24025]（二）进一步明确资金使用方向，加强财政资金支出的合规性
建议区综合服务中心严格按照资金支出计划，分配市级资金至符合支出范围的项目中，如本次资金支出可以将市级资金分配至环卫一体化的项目中，确保专项资金的使用原则，避免了使用本项目预算资金支付其他项目资金的歧义。
[bookmark: _Hlk525314575]

附件：
附件1：垃圾处理专项经费绩效目标表
[bookmark: _Hlk527019547]附件2：垃圾处理专项经费绩效评价指标体系表
附件3：垃圾处理专项经费调查问卷
附件4:2023年各季度检测报告
附件5：绩效评价报告意见反馈表（单位）
附件6：绩效评价报告意见反馈表（科室）

昆明池砾项目咨询有限责任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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